
旬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旬人社函〔2024〕42 号

旬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开展 2023 年度用人单位劳动保障书面
审查及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工作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行业主管部门，全市各类用人单位：

为提高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自觉性，

掌握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工作情况，进一步规范劳动用工行为，维

护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，创造和谐稳定的劳动用工环境。根

据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《陕西省劳

动保障监察条例》《陕西省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实施

办法》（陕人社发（2016）48 号）和安康市人社局《关于开展 2023

年度用人单位劳动保障书面审查及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工作的通

知》（安人社函（2024）106 号）要求，我局决定自 2023 年 3 月

6 日至 7 月 10 日，对全市所有用人单位、人力资源服务（含劳

务派遣单位）、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进行劳动保障书面审查及守法

诚信等级评价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书面审查及守法诚信等级评价范围

本市市场监管、机构编制、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、事业、

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人力资源服务（含劳务派遣单位）、

职业技能培训机构。同时，受市人社局委托，代理开展中省驻旬

用人单位的劳动保障书面审查及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工作。

二、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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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实行等级制度，分 A、B、C 三个

等级，A级为劳动保障诚信单位，B级为劳动保障诚信合格单位，

C级为劳动保障失信单位。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采用百分

制，具体标准详见《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分表》(附

件 2)。评分达到90分以上(含90分)的，为A级;评分在60分(含

60 分)-89 分的，为 B级;评分在 59 分及以下的，为 C级。

用人单位在评定周期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直接评定为 C

级:

1.因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被查处三次以上(含三次)的;

2.因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引发群体性事件、极端事件或造成严

重不良社会影响的;

3.因使用童工、强迫劳动等严重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被查处

的;

4.拒不履行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、行政处理决定或行

政处罚决定的;

5.无理抗拒、阻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

障监察的;

6.因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;

7.骗取社会保险福利待遇的;

8.因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;

9.在工程建设领域，不按规定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，不按

要求设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,不通过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及时

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，经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仍拒不整改的;

10.有其他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，情节严重，影响恶劣的。

三、书面审查及守法诚信等级评价需要的材料

各用人单位在申报劳动保障书面审查和守法诚信等级评价

时，须据实填写《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分表》《用

人单位劳动保障年度书面审查表》，并携带以下材料(自制件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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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印件应加盖单位公章）：

1.本单位遵守《劳动法》《劳动合同法》《社会保险法》等劳

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的自查报告(含第 8.9.10 项情况说明);

2.用人单位营业执照(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)及法定代

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(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需提交有关部

门的批准手续);

3.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内部劳动用工管理规章制度(或员工

手册);

4.职工花名册(附件 3);

5.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的书面劳动合同复印件(可以按照

部门或职业工种分类，抽取总数不少于 5份的劳动合同，用人单

位职工人数少于 5人的，抽取全部劳动合同);

6.2023 年 10 月-12 月份职工工资发放表及全年度节假日加

班费发放名册;

7.2023 年 10 月-12 月份缴纳养老、失业、工伤、医疗、生

育保险费申报表及缴纳凭证复印件;

8.2023 年度本单位遵守国家带薪年休假制度、工作时间(含

特殊工时制度)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;

9.2023 年度本单位遵守禁止使用童工规定，女职工和未成

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的情况;

10.2023 年度本单位遵守落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

权益保障制度情况(新业态用工单位需提供说明);

11.2023 年度用人单位与劳务派遣机构签订的用工协议、派

遣人员名册及社会保险缴费情况(如有使用派遣人员需提供)。

四、书面审查及守法诚信等级评价时间及步骤

此次劳动保障书面审查和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工作，分为以下

三个阶段：

（一）自查申报与初步审查（2023 年 3 月 11 日至 2023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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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月 16 日）

各用人单位接到通知后，对照书面审查和守法诚信等级评价

内容，认真开展自查自评，并及时将《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年度书

面审查表》(见附件 1）及相关材料报送到旬阳市劳动保障监察

大队，进行初步审查。5 月 16 日前未收到书面年审资料视为用

人单位不按照要求报送书面材料、拒不接受劳动用工年审。

（二）审查复核与随机抽查（2023 年 5 月 17 日至 2023 年

6 月 7 日）

审查用人单位报送的书面材料，并根据工作需要，适时随机

抽取部分用人单位进行现场核实。对不按时参加书面审查、不按

时报送书面材料的用人单位，进行督促检查，并责令限期改正。

（三）等级评价及结果公示（2023 年 6 月 8 日至 2023 年 7

月 10 日）

在书面审查的基础上，结合日常巡查、专项检查、投诉举报

调查等工作取得的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信息记录，对用人

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进行评价。

五、书面审查及守法诚信等级评价要求及注意事项

1.各镇人民政府负责督促本辖区内用人单位进行年审工作；

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督促本系统审批、许可和管理用人单位进行

年审工作。

2.各用人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，按照本次书面审查

和守法诚信等级评价的内容，全面梳理劳动用工资料，客观公正

地对自身 2023 年度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评价和申

报，不得瞒报、漏报和错报，对不按时报送书面年审资料和接受

审验的用人单位，列为 2024 年度重点监察对象。

3.各用人单位应积极参加劳动保障书面审查和守法诚信等

级评价工作。对拒不参加书面审查、拒不报送书面材料以及书面

审查不合格或守法诚信被评定为 C级的用人单位，我局将依法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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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予以严肃处理。

4.将审查结果作为用人单位劳动保障诚信档案的重要组成

部分，推动开展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，引导用人单位诚信守法、

规范用工，优化全市劳动用工环境。对逾期、未按规定要求和拒

不参加劳动保障书面年审的用人单位在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综合

评价劳动保障方面不予进行评价，同时取消各类先进评选推荐资

格。

5.对建筑公司、劳务分包公司不如实报审书面资料参加书面

年审的，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行业规定予以处罚。

6.各用人单位要认真填写《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

评分表》《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年度书面审查表》，收集年审其它所

需材料及时报送到旬阳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，也可加盖单位公章

后以电子版模式上报。相关表格下载及业务咨询请进旬阳市劳动

监察 QQ 群（531742403）。

附件：1、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年度书面审查表

2、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分表

3、职工花名册

办公地址：旬阳市商贸大街577号人力资源市场大楼303室

联 系 人：江世浪 詹进峰

联系电话：（0915）7221120

旬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4 年 3 月 11 日


